








兴环审字〔2026〕10号
                 
关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2025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安置区后期扶持重点项目生猪产业
规模化发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

科尔沁右翼前旗水库灌区事务服务中心：
你单位委托兴安盟霁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2025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安置区后期扶持重点项目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结合专家组技术评估意见，批复如下：
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归流河镇新建嘎查、巴日嘎斯台乡吗呢吐村、大石寨镇白音础鲁村，共建设三个规模化生猪养殖基地，总占地160亩，新建嘎查猪场中心点坐标：121°47′56.64″E，46°12′40.89″N；吗呢吐猪场中心点坐标：121°44′57.62″E，46°08′50.35″N；白音础鲁猪场中心点坐标：121°22′57.44″E，46°28′4.41″N。主要内容包括三个猪场共计8栋圈舍，总面积24000m2（每栋圈舍面积均为3000m2，其中新建嘎查猪场建设3栋圈舍，养殖规模年存栏生猪9000头，年出栏生猪18000头；吗呢吐猪场建设4栋圈舍，养殖规模年存栏生猪12000头，年出栏生猪24000头；白音础鲁猪场建设1栋圈舍，养殖规模年存栏生猪2400头，年出栏生猪4800头）以及附属用房、洗澡间、氧化塘、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房等配套工程。总投资5682.04万元，环保投资共计527万元，占总投资的9.27%。具体建设内容以《报告书》核定为准。
1、 该项目取得了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项目代码：2504-152221-04-01-747329），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报告书》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同意本项目按照《报告书》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过程中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地下水及土壤污染防治措施。避免生产废水、危险废物中所含的污染物渗入地下，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二）严格落实废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产生废水严格按照报告书要求妥善处置，不得外排。
（三）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对固体废物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实行全过程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进行分类管理，明确各类固体废物的处置制度，危险废物应集中送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四）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采用相应的措施，减少饲养过程中恶臭气体等对大气环境不利影响。
（五）加强环境风险防范。严格落实各项环境风险应急管理制度及防范措施，加强监测和监控力度，防范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六）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沟通机制。加强宣传与沟通工作，关注周边居民意见，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三、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四、项目竣工后，要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管理。
五、你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纳入管理。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七、项目建设期间和运营期间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由兴安盟生态环境局科尔沁右翼前旗分局负责，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不定期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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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兴安盟生态环境局科尔沁右翼前旗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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